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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第 97 次市政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101年11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 

地 點：鳳山行政中心後棟簡報室 

出 席：李永得(事假) 陳啟昱(公假) 吳宏謀 陳鴻益    

蘇麗瓊 黃昭輝 曾姿雯 李瑞倉(劉仲信代) 鄭新輝 

藍健菖 孫志鵬 蔡復進 許傳盛 盧維屏 楊明州  

李賢義(湯毓勳代) 張乃千 鍾孔炤 黃茂穗     

(黃泮池代) 陳虹龍 何啟功 陳琳樺代（陳居豐代） 

陳存永 史 哲(劉秀梅代) 王國材 許銘春     

(尤天厚代) 趙文男 謝福來 賴瑞隆 許立明     

范織欽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陳榮周 張惠博  

潘春義 張簡文科 黃燭吉 鄭淑紅 蘇志勳 趙建喬 

陳冠福 謝水福 

主 席：陳市長 菊（公假，由劉副市長世芳代理） 

記錄：陳盈穎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： 

財政局李局長瑞倉公假至議會，由劉副局長仲信代

理；水利局李局長賢義公假至台中開會，由湯副局長

毓勳代理；警察局黃局長茂穗公假至議會，由黃副局

長泮池代理；環保局陳代理局長琳樺公假至議會，由

陳副局長居豐代理；文化局史局長哲公假至議會，由

劉副局長秀梅代理；法制局許局長銘春公假至議會，

由尤主任秘書天厚代理。 

二、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三、衛生局何局長報告： 

本市登革熱防治作為工作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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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局陳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陽性水溝防治工作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教育局鄭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校園登革熱群聚感染事件防治工作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近日本市又發生1起登革出血熱死亡案例，病

患也是高齡長輩，請衛生局、民政局及區公所

等針對老人、兒童及慢性病等高風險民眾，加

強衛教宣導工作，籲請民眾一旦出現疑似登革

熱症狀，應儘速就醫並告知病史，以利診斷治

療。 

（三）本市三民區發生校園群聚感染事件，經衛生局

調查發現校內有6處陽性孳生源，請教育局確

實督導各級學校，務必落實環境清潔及積水容

器清除工作，切莫讓校園成為登革熱防疫死

角。 

（四）為落實孳生源清除，衛生局自11月21日起，查

獲陽性水溝即依法開單告發，讓本市陽性水溝

數量明顯減少，請本府防疫團隊持續努力；另

針對居家周邊污水接管工程亦應比照辦理，請

衛生局加強稽查，要求施工單位及廠商落實管

理，一旦發現病媒蚊亦應即時依法開單告發。 

四、經發局藍局長報告： 

本市產業招商成果報告。 

蘇副秘書長補充意見： 

有關本市人口呈現負成長，從地理位置分析，社會性

遷入人口從屏東縣市遷入者較多，社會性遷出人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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北部區域外，則以遷出至金門縣、澎湖縣及台南市居

多，其中以茄萣、湖內及路竹等區遷出至台南市最多；

從年齡層分析，社會性遷入人口多為 55 歲以上的民

眾，社會性遷出人口多為中壯年。惟各項人口統計數

據，大多係以「戶籍」為統計依據，並非實際居住情

形，因此上開數據並非表示本市就業機會減少，反而

是許多至本市就業、居住的民眾，並未將戶籍遷入本

市。爰請經發局研議透過促進產業發展等相關法規，

鼓勵更多實際居住本市但未設籍的就業民眾入籍高雄

市，亦請各相關機關能鼓勵在本市就讀的大專院校學

生能設籍本市。本人亦將於本週五再召集相關機關共

同研議具體建議，俾共同為提升本市人口成長盡心盡

力。 

原民會范主任委員補充說明： 

本市原住民人口在 5 都中成長最多，彰顯本市社會福

利相對優渥，本人亦將持續秉持「最好生活在高雄」

的精神，鼓勵更多原住民移居並入籍本市。 

觀光局許局長補充意見： 

本人多次接獲台商表示願意在本市投資設廠，廠房面

積需求動輒 10～20 公頃，除了本報告中所提各產業園

區外，建請市府相關機關能參照台北市松山機場周邊

解禁計畫，活化利用本市小港機場周邊土地，藉由機

場便利的交通優勢，以吸引更多不同產業至本市投資。 

教育局鄭局長補充意見： 

本人曾對全國營養午餐供應物流中心專題做過研究，

本報告中提及全聯物流中心於本市設置自動化發貨中

心，建請經發局藍局長協助本局聯繫該物流中心，共

同研議有無合作機會，讓本市營養午餐採購不受季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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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或其他因素影響，進而降低採購成本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感謝藍局長的報告。有關本市就業機會大幅增

加、但人口呈現負成長乙節，請經發局研議透

過本市促進產業發展等相關法規，鼓勵非設籍

在本市的就業民眾（例如企業新進員工）入籍

高雄市。 

（三）重大或新興的產業園區一旦形成產業鏈，勢必

將大幅提升交通需求量，有關該園區周邊都市

計畫及聯外道路等，請都發局、工務局及交通

局共同研議規劃。 

（四）有關教育局鄭局長所提意見，請經發局協助聯

繫安排，亦請農業局共同參與瞭解，以鼓勵使

用在地食材。 

（五）重大投資案工作小組成立的相關事宜請經發局

儘速辦理，務必要讓高雄的招商效率再提升。 

（六）數位內容文創產業的發展，對於本市產業轉型

有相當大的助益，請經發局、文化局、都發局，

加速產業發展配套規劃以及空間整備，讓文創

產業聚落早日形成。 

（七）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成立，是高雄下階段發展的

重要動力，除了政策研擬外，空間的規劃與開

發應預作準備，雖然在亞洲新灣區內多數是國

有土地，但市府都發局、地政局及財政局等相

關機關應積極主動，督促土地權屬單位加速開

發。 

五、主計處張處長報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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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年度資本支出（本年度及以前年度保留）預算截

至 11 月 15 日止執行情形報告。 

警察局黃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建置183里治安要點第二期租賃案」、「充實治安科

技設備─增設監視器」、「左營分局暨文自所工程」、

「六龜分局三民分駐所工程」及「六龜分局荖濃所工

程」等5案辦理情形報告。 

農業局鄭主任秘書補充報告： 

「補助農民團體產銷設備、中衛計畫等」、「農路工程」

及「補助農民團體產銷設備、花卉品種源收集等設備」

等3案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旗津區公所謝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旗津區新行政中心新建工程」及「修建6公尺以下

巷道及小型排水溝工程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經發局藍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武廟市場新建工程」、「各公有零售市場零星修繕工

程」及「數位內容創意中心設備及意象外牆整建修繕」

等3案辦理情形報告。 

原民會范主任委員補充報告： 

「部落安全環境建設計畫」、「桃源區桃源里聯絡道路

復建工程」、「桃源區美蘭聯絡道路復建工程」及「那

瑪夏區達卡努瓦里聯絡道路復建工程」等4案辦理情

形報告。 

捷運局陳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紅橘線路網建設─投資」及「輕軌運輸系統建設」

辦理情形報告。 

地政局謝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美濃吉安相關改善工程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

 6

工務局楊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岡山區高28線道路拓寬工程及橋頭區捷運R22A車

站聯外道路工程」、「高34線橋頭區新莊至甲園路段道

路拓寬工程」及「高68線道路拓寬工程」等3案辦理

情形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由報告得知，警察局權管工程勢必辦理經費保

留，請警察局務必加速辦理，以提升預算執行

率；「美濃吉安相關改善工程」，亦請地政局加

速辦理；另部分工程雖預訂於本年底完工，但

並非表示預算執行率達到100%，亦請各機關加

速後續驗收付款程序。 

（三）經過幾次市政會議密集檢討，本府資本支出預

算執行率已有提升，請各機關首長仍應持續督

促所屬積極執行，並依陳副秘書長11月16日所

召開之會議決議辦理，避免年底發生預算保留

情事；至嚴重落後的案件，多數仍屬於可自控

進度的範圍，請相關機關務必加速行政效率，

明（28）日議會有議員將針對預算執行率低落

之機關提出質詢，請相關機關首長務必瞭解執

行率低落之原因，向議員妥為說明；亦請主計

處於年底時依「資本支出預算執行考核要點」

規定，檢討相關機關人員責任。 

六、研考會許主任委員報告： 

本府市政會議主席指示暨議決事項管制案件，各相關

機關執行情形報告。 

財政局劉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

 7

「本市文大用地及台鋁舊廠活化與開發利用」案辦理

情形報告。 

觀光局許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推動田寮月世界環境改善及觀光產業發展案」、「南

台灣惡地景觀資源整合發展計畫」、「旗津海岸公園興

建案」及「壽山動物園增擴建案」等4案辦理情形報

告。 

研考會局許主任委員補充報告： 

「南台灣惡地景觀資源整合發展計畫」及「旗津海岸

公園興建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民政局曾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杉林納骨塔地下室滲水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海洋局李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南星計畫遊艇專區開發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水利局湯副局長補充報告： 

「阿公店溪整治案」辦理情形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本次共計新增3件列管案，其中都發局「本市

原七賢國中、左營國中、龍華國小舊校地活化

與開發利用」案，暫不同意查核點之訂定，請

都發局俟會議紀錄核定後依秘書長於會中的

決議事項辦理，並重新提送後續應辦事項查核

點，其餘財政局及水利局2案同意查核點設定。 

（三）觀光局「推動田寮月世界環境改善及觀光產業

發展」案，其中申設國家級風景區（南臺灣惡

地景觀資源整合發展計畫）部分，考量惡地形

範圍涵蓋本市及台南市，請觀光局明確界定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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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形之地理範圍，儘速向中央相關部會提出申

請，並重新提報查核點；其餘修正查核點案

件，亦請依研考會意見辦理。 

（四）進度落後案件計2件，有關「杉林納骨塔地下

室滲水案」，請民政局確實掌控時程，並依11

月16日蘇副秘書長召開會議決議，儘速辦理完

竣。而有關「旗津海岸公園興建案」，基於市

府財政困難，請觀光局先就破損修復所核列之

4,600萬元經費，儘速規劃設計並施工，至未

來是否擴大辦理，將視修復成果再行評估。 

（五）有關「阿公店溪整治案」，請水利局將最新辦

理情形提報研考會。 

 

貳、討論事項 

第１案—經發局：訂定「高雄市政府處理違反商業登記法案

件裁罰基準」（草案）乙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以府令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。 

 

第２案—經發局：訂定「高雄市政府攤販臨時集中場申請審

查小組設置要點」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法制局尤主任秘書補充意見： 

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「本小組置委員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

集人，由市長就下列委員指派之；其他委員由本府就下列人

員聘（派）兼之：」，建請修正為「本小組置委員十五人，

由本府就下列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，並由市長指派其中一人為

召集人：」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函頒下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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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３案—工務局：訂定「高雄市政府公有畸零地(公有裡地)

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要點」草案，敬請審

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以府令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。 

 

第４案—環保局：訂定「高雄市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」，

敬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依規定程序辦理。 

 

第５案—觀光局：制定「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自治條例」乙

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６案—觀光局：訂定「高雄市愛河水域管理辦法」乙案，

敬請 審議。 

研考會許主任委員補充意見： 

建請觀光局統籌邀集愛河水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依上開

法規第三條第二項規定，於2個月內訂定相關子法規範，俾

有效解決將來實務管理可能面臨的問題。 

陳副秘書長補充說明： 

首先肯定觀光局為加強愛河管理及環境品質維護，特制定上

開法規所付出的用心及努力，惟考量自治條例因涉及罰則，

依法須送請市議會審議通過及行政院核定後方能執行，爰同

時制定自治條例及管理辦法，以避免法規空窗期。 

法制局尤主任秘書補充意見： 

誠如陳副秘書長說明，基於自治條例立法期程較長，因此須

儘速訂定相關規範以有效管理愛河，爰同時制定上開法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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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說明。在此也建請愛河水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儘速

依上開法規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相關子法規範。至管理辦

法因屬自治規則不能訂定相關罰則乙節，屆時各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仍可依行政執行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理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通過，依規定程序辦理。 

（二）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儘速依法規第三條第二項規

定，訂定相關子法規範。 

 

第７案—研考會：新訂「高雄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書製作審

核要點」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函頒下達。 

 

第８案—水利局：有關中央核定增撥本府辦理「愛河上游水

質改善計畫」，增撥111萬4,100元（中央

補助），擬採「墊付款」方式辦理乙案，

敬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９案—水利局：有關經濟部水利署補助本府辦理美濃區

「中正湖水庫低涵排水改建工程」及「中

正湖沿岸預警播放系統設置工程」經費，

其補助經費共322萬6,915元，擬採「墊付

款」方式辦理乙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10案—美濃區公所：有關本所辦理「美濃鎮美濃溪東和橋

及自強橋改建工程」增加經費28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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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585元，因未於本(101)年度編列預

算，請 准採墊付款方式辦理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11案—杉林區公所：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理101年

度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案-杉

林區月光山(杉林段)越嶺古道」經費

計新台幣42萬5,000元擬採墊付款辦

理，並提請市議會審議乙案，敬請  

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叁、臨時動議 

一、工務局楊局長報告： 

（一）下列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： 

1.謹訂於 11 月 2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 分，

假林園區公 12 海洋濕地公園預定地，舉辦

「林園區公 12 海洋濕地公園開闢工程動土

典禮」。 

2.謹訂於 11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3 時，假

市立美術館舉辦「高雄市熱島固碳景觀公益

示範計畫完工典禮暨 MOU 簽約儀式」。 

3.謹訂於 12 月 2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9 時 30 分，

假左營區孟子路與子華路口，舉辦「左營子

華路打通工程通車典禮」。 

（二）第 16 屆國際宜居城市大會於本（11）月 26 日

在阿拉伯聯合大公國艾茵市舉行頒獎典禮，該

獎項素有全球「綠色奧斯卡」之稱，除本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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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新北市三峽區碳中和公園及台北市關渡自

然公園亦代表台灣入圍，僅有高雄甲仙區小林

村罹難者紀念公園脫穎而出，在優良環境專案

類中，與南非約翰尼斯堡社區公園及馬來西亞

Putrajaya 濕地並列為金牌獎，而右昌森林公

園獲得銅牌獎；另大東藝術文化中心獲得公共

建築類銀牌獎；而美濃區及鹽埕區則獲得城市

社區類銅牌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感謝工務局楊局長及全體同仁努力為高雄爭取城市

榮譽，請大家給予楊局長最熱烈的掌聲，同時也感謝

文化局及民政局的辛勞，還請各位同仁再接再厲。 

二、民政局曾局長報告： 

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訂定每年 12 月 18 日為移民

節，本府配合舉辦 101 年移民節慶祝系列活動，活動

時間及地點說明如下： 

（一）謹訂於 12 月 1 日（星期六）至 12 月 7 日（星

期五），假高雄市電影館播映新移民影片，全部

免費入場，播映片名及時間如下： 

1.天水圍的夜與霧：撥放時間為 12 月 1 日下午

3 時 30 分及 12 月 5 日晚上 6時 30 分。 

2.第四張畫：撥放時間為 12 月 2 日下午 3時 30

分及 12 月 6 日晚上 6時 30 分。 

3.湄公河畔的台灣囝仔：撥放時間為 12 月 4 日

晚上 6時 30 分及 12 月 7 日晚上 6時 30 分。 

（二）謹訂於 12 月 8 日（星期六）上午 11 時，假漢

神巨蛋前廣場舉辦「2012 關懷新移民－溫馨高

雄情」活動，有新移民歌謠、舞蹈等文化展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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異國美食品嘗、創意手工藝品 DIY 及趣味闖關

遊戲。 

以上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，並鼓勵所屬踴躍參

與，並特別邀請社會局同仁共襄盛舉。 

三、客委會古主任委員報告： 

（一）謹訂於 11 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，假四

維行政中心 3 樓多媒體簡報室，舉辦「台灣高

雄市美濃區與日本岐阜縣美濃市簽訂雙方友好

交流協定」簽訂儀式，日本岐阜縣美濃市市長

石川道政將率參訪團隊至本市與美濃區共同簽

訂協定，特邀市長見證，舉行友好交流協定簽

訂儀式，過程中感謝民政局、秘書處、文化局、

觀光局及美濃區公所的大力協助。 

（二）謹訂於 12 月 1 日（星期六）下午 2 時，假美

濃區中正湖畔田坵舉行「2012 美濃田園音樂節

開幕儀式」。 

（三）謹訂於 12 月 8 日（星期六）上午 10 時，假美

濃區博愛街（中正路口）舉行「食在樂活─美

濃米食暨客家便當創意料理比賽及生活市集揭

幕活動」，本活動相當感謝農業局、觀光局、新

聞局及文化局的協助。 

以上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參與。 

 

肆、主席指示事項 

一、對於外界或民眾所反映之各項施政缺失，請權管機關

務必儘速瞭解，加以改善。上週市長至中都濕地公

園，現場民眾陳情近日疑似污水流入該濕地，導致水

質惡化及造成魚群死亡，請權管機關工務局會同水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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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先探究原因並研議改善。 

二、每年 11 月到隔年 4 月為枯水期，各機關辦理各項工

程，應利用旱季加速施工，另防汛工程亦應把握這段

期間加強工進，河川、溝渠及各項水利設施，亦應做

好維護、管理及清淤工作，為明年汛期來臨前做最充

分的準備。 

散 會：下午 4時 35 分。 


